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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９８４年开展第一次全国土地调查（以下简称一
调）以来，社会经济、人文地理、地貌景观、土地用

途、类别都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虽然每年都进行

土地变更调查，但由于以往技术手段相对落后，基础

资料保存方法原始，特别是一些图件资料多为纸质

或薄膜成图，很难保证图件资料的现实性、完整性和

实用性，不利于变更后作为成果资料的存储和使用，

也给成果信息化带来不便。近几年，随着３Ｓ技术的
不断成熟，特别是ＧＩＳ技术的集成应用，以往的成果
资料已经不能满足高速发展的社会信息化的需要。

因此，开展第二次土地调查（以下简称二调）是非常

必要也是非常及时的。

第二次土地调查的目的是全面查清全国基本农

田、后备资源、城乡土地利用和土地权属状况，掌握

真实的土地基础数据，并对调查成果实行信息化、网

络化管理，建立和完善土地调查、统计和登记制度，

满足经济社会发展和土地宏观调控的需要，实现土

地信息的社会化服务。对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

会主义和谐社会，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加强国

土资源管理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土地权属调查是

土地调查的核心与基础部分，也是土地调查中最复

杂的部分。

１　产生土地权属纠纷的原因

１．１　历史遗留问题

历史遗留问题在土地权属调查中占很大部分，

包括历史上隶属关系等行政建制变化遗留的土地权

属未定、权属不清，它是土地权属调查中比较难解决

的问题。过去的土地开发、征地退耕、兴办或停办企

事业单位、有组织移民形成的土地权属不清等，以及

过去开展土地权属调查历史较早，历史资料灭失严

重都是造成土地权属争议的重要原因。

１．２　界线不明确

界线不明确是造成土地权属纠纷的核心原因。

包括过去无偿划拨荒山、荒地时未计算面积和划定

地界，历史上无地界标志或地界标志不明，新划地界

不清或不合理，兴修水利、平整土地、开荒、更改河道

等造成的地界变化等情形。这些争议的普遍特点就

是土地占有现状缺乏土地权属依据或者权属依据不

具有法律效力。随着近几年经济的发展，土地增值

速度的加快，土地所有者或使用者感到土地资源的

经济效益可观，对土地权属的重视也进一步加强，纠

纷矛盾就更加突出。

２　土地权属调查应遵循的原则

（１）依法确权，维护法律法规的严肃性。要严
格按照当地政府颁布的宅基地管理办法等相关的法

律法规，彻底调查清楚少批多占，未批先建等侵占、

乱占、多占土地等情况。

（２）尊重历史，面对现实。既要依据土地权属
材料和政府有关文件规定，又要依据实际情况灵活

掌握，确界时一定要使政策性与灵活性完美的结合，

同时尊重当地历史习惯，比如有的地方居民就有滴

水、山水，房屋朝阴、朝阳等问题。

（３）严格依照地籍调查规程中的技术要求和细
则。要统一标准和要求并严格执行，确保土地权属

调查工作的质量，最大限度地减少人为误差；为更好

地完成土地权属调查工作，应在结合当地的实际情

况并借鉴以往经验的基础上，制定技术设计书作为

土地权属调查工作的作业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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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土地权属调查中的确权

３．１　权源资料的收集

土地权属调查的核心部分就是确权，而确权的

重要依据就是权源资料，所以收集和整理权源资料

是权属调查的关键。权源资料主要有以下几种：

（１）国有土地使用证。国有土地使用证是国土
资源管理部门依照相关法律和程序颁发给土地使用

者，被现行法律所认可的权源文件，是确定土地使用

权或土地所有权归属的重要证件，也是一种比较规

范的土地权属确认方式。大部分企事业单位采用这

种方式进行调查确权。

（２）集体土地使用证。这种证件多见于涉及到
集体经济单位和个人。

（３）宅基地使用证。宅基地使用证也是集体土
地使用证的一种，多见于农村确认宅基地使用面积

的一种有效证件。

（４）法院判决书或公证机关出具的公证书。土
地使用者在确权时存在争议而达不成协议的情况

下，双方都能出示法院判决书或公证机关出具的公

证书等文件。在核定确权时可以参考这些文件。

（５）征拨用地批文及红线图。它是审核宗地权
属最具权威的文件，是申请建设用地审批的重要依

据。审批过程包括：立项、上级机关批准、用地所在

市县审批、城市规划部门审批选址、地籍管理部门和

建设部门审定和办理征（拨）地手续，再由城市勘测

部门划定红线。红线图一般标绘在１∶２０００的地形
图上，其上除有红线外，还标有用地单位的名称，用

地批文的文件名、批文时间、用地面积、征地时间、经

办人和经办单位盖章等。红线图一般存放在城市规

划部门档案室，用地单位应有副本。在进行地籍权

属调查时，根据该红线图来判断宗地权属，也可以到

实地根据红线图与地物的相对位置，对照长度勘测

定界。

（６）土地出让合同协议书。只要持有建设单位
征地批准书和合同书，在进行土地权属调查时应予

确认，并补办土地使用证。

常见的权源文件还有居民建房用地审批表、居

民建房用地批准通知单、建设工程用地许可证、建设

工程规划许可证、土地使用权转让出租抵押的文件

合同协议、土地使用权来源说明书等。

３．２　权源材料的审核

对收集的权源材料证件要认真进行审查，确保

齐全有效，重点审阅核实以下内容：核实权源材料是

否为原件，如为复印件要与原件核对并加盖印章；审

阅权源材料中的图件、数字、文字等有无划改现象；

检查权源材料与申报的名称、宗地坐落、面积、属性、

用途等是否一致；审查权源材料是否有效，印章是否

齐全正确，中间手续是否完备；审阅权源材料是否有

备注说明和权属争议；在审阅了权源证件并确认为

合法有效之后，向申报人开出收件清单，收取申报资

料。

地籍调查的质量是权属调查的核心，其取决于

权源材料的收集是否齐全合法。一般情况下，单位

宗地和个人宗地一律不允许用土地使用权来源说明

书代替权源材料。另外，在不同的地区还可能存在

房屋所有权证或当地公证处开具的房屋所有权法律

公证书，像这种情况，收集的权源材料都不得作为确

权材料使用，而只能作为参考资料，因为这些证件所

登载的土地使用面积大都与现实使用面积不符。一

般居民与农户，过去都普遍重视房屋所有权证，对用

地手续与土地使用证都不太重视，因此，房屋所有权

证都比较齐全，但用地手续普遍不全，这为地籍调查

工作带来很大困难。因为凡是领过房屋所有权证的

用户都把用地手续交房产交易所，极少部分户主把

用地手续复印保存。遇到没有复印的户主，调查员

就必须与房产交易中心联系好，逐个统计好户主所

在的居委会、发证时间以及房产证号码。

４　确权步骤

根据土地申请书中所填写的内容和收集到的合

法权源材料，本宗地和相邻宗地使用者及土地权属

调查人员必须亲自到现场共同指界，确定界址点、

线，做到权属合法无争议，界址清楚。权属调查人员

应现场调查核实土地使用权，共同认定界址，设置界

址标志，丈量宗地界址边长和绘制宗地草图，填写调

查表，签字盖章。

４．１　现场确界

（１）现场核实权源。首先必须现场互验合法身
份证件，继而按照权源材料核实土地使用者的名称、

性质、主管部门、宗地座落、土地用途、宗地形状、土

地性质以及其他相关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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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认定界址点、线。界址认定的一般方法首
先是依据权源材料，沿着房墙、围墙、栅栏、河流、道

路等来共同确定界址点、线；对于宗地间非通道明显

夹巷、隙地，一般不确权；住宅楼按其外围墙体确认

边界，凹进部分包含于其内；住宅楼的车库，凡与楼

房相连或相近且无公共通道的一般应划入宗地。但

掘港镇一部分住宅楼已发过证的，要按老证定界。

公厕、附属变电房不申报，只调查，并按自然房角标

界；对应拆房一律不调查和确权；用地单位在具有批

文和用地红线图时，原则上以红线图为准确定界线

（代征的用地部分扣除）；对国有土地和农村集体土

地宅基地，在尊重历史、不影响交通、市容的基础上

按权源材料和有关规定确权；楼房二层以上伸出的

挑梁不作为定界的依据，一律按实墙定界；对出让国

有土地严格按权源材料确权；对特殊形状的建设，界

址点落在空地上时（如弧形等），用坐标放样的方法

确权。

４．２　界址标志的设置

界址标志是界址点最直观的表示，也是确定土

地权属界线的前提与基础，同时也为日后地籍管理

和解决权属纠纷提供了保障。界址标志的设置不仅

要求要符合相关技术规程和无权属争议，同时还要

整体美观大方。凡是临街面界标设置高度一律为

１ｍ左右，喷涂标志均用模版并进行红漆喷涂。界址
标志主要有４种类型：①水泥桩：用于标定单位宗地

在土质地面上的界址点。埋设时，一般界桩露出地

面５ｃｍ左右，但在人行走路与车道边处应与地面齐
平。②界址钢钉：界址点落在水泥面或沥青面上的，
要设置界址钢钉。如果路面过硬，可用电钻钻孔再

钉界址钢钉并用水泥浆灌注加固。③红漆喷涂符
号：宗地界址点落在围墙角或房屋角的，一般用喷涂

界标表示，喷涂高度临界面为０．５ｍ左右，其上限为
离地面１．２ｍ左右。④石灰桩：用于在墙体上不可
到达的或落在空地上的可设置石灰桩界址点。并在

附近的墙壁或围墙上用长度为０．２ｍ的直线箭头符
号予以标注，并在箭头下注记数字，表示从箭头处竖

线起，顺箭头方向到界址点的精确距离。

界标设置要清晰、准确、稳固、鲜明、美观。在遇

有弧形建筑物确定界址点时，允许适当删减（由于

点与点之间距离太近，每个点都做标志影响美观），

但界址点处要用记号笔做好记号，方便测量人员准

确测定界址点。

土地权属调查是涉及土地使用者切身利益的工

作，这就决定了权属调查的复杂性。在开展权属调

查时，除了精心组织设计技术规程和实施细则外，还

要加强与国土局和国土所工作人员的密切配合与协

调，加强与相关部门的沟通。加大宣传力度，使土地

使用者对调查工作有所认识和了解，取得他们的支

持与配合。在进行农村地籍调查时，特别要争取村

委会和基层国土所的支持与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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